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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收购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612，简称：朗姿股份）于2015年12月22日下

午13:00起停牌，并于2015年12月22日下午13:00刊登了《关于筹划重大收购事项的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2015-117），2015年12月29日、2016年1月6日、2016年1月13日公司申请继续停牌并分

别刊登了《关于筹划重大收购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19、2016-003、2016-006）。

由于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1月20日起继

续停牌，并刊登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7）。公司转入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过程中，按照相关规定每5个交易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时尚电子商务行业和医疗美容服务相关标的资产。因受

宏观经济波动、人民币贬值和行业政策调整的影响，跨境进口电子商务行业面临新

的市场竞争格局和政府监管环境影响，经过充分尽调和审慎考虑，为了充分保障上

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决定终止收购时尚电子商务标的公司。2016年6月12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金32,720万元人

民币收购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63.49%股权、深圳米兰柏羽医疗美容

门诊部有限公司70%股权、四川晶肤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70%股权、西安晶肤医

疗美容有限公司70%股权、长沙市芙蓉区晶肤医疗美容有限公司70%股权和重庆晶

肤医疗美容有限公司70%股权。由于单独收购上述医疗美容标的公司的交易不再满

足重大资产重组认定标准，公司决定终止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并决定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宜，募集资金用途将主要用于医美和婴童两个业务板块，不涉及重大

资产购买（最终以公司公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为准）。 

鉴于公司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即时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异常波

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6月 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不超

过 10 个交易日，即最迟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复牌。2016 年 6 月 3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3），并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060）。 

自 2016年 6月 3日起，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并

已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等相关事项，并定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6月20日开市起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对因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并对广大投资者长

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